
（十六）器材與教室借用辦法 

因上課需要借用單槍投影機、筆記型電腦、幻燈機、投影機、顯微鏡等教學器材者，可至系

辦公室填寫下列借用單借用。逾期歸還者，停止借用權一個月。本系所學生各項活動需向系

借用教室者，可先向系主任申請，經同意後借用。 

 

（十七）實驗室借用辦法 

借用實驗室者，應向系辦登記借用實驗室鑰匙，並依實驗室使用規定填寫儀器使用記錄本。 



教學器材與教室借用單 

注意事項： 

1. 教學器材包括固定式單槍投影機配件包、筆記型電腦等。 

2. 歸還器材時應檢查所有配件是否皆確實歸還。 

3. 借取任何器材，如無法於系辦公室下班前歸還，請將器材交由黃志清先生(TEL：

0937-438-562)交還系辦，以免耽誤下一位借用者。 

4. 歸還教室時應將教室恢復原狀並保持清潔，離開時請記得關冷氣及門窗。 

 

實驗室借用單 

注意事項： 

1. 本系供借用之實驗室計有「共同實驗室」及「共同儀器室」兩間。 

2. 歸還實驗室鑰匙時，應將實驗室恢復原狀及保持清潔。 

3. 使用實驗室內任何儀器，請依實驗室使用規定填寫儀器使用記錄本。若儀器 

發生問題請務必立刻告知，感謝同學的配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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